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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本案緣於本（103）年 2 月 14 日召開之「行政院人才政策會

報」第 3 次會議決議：「『僑外生留臺工作薪資標準檢討』一案

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基於目前之人口結構變遷及產業發展趨勢，

不僅是高階人才的問題，更涉及人口、人力的問題。行政院近期

將邀集勞動部、僑委會、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及國發會等相

關機關，就僑外生留臺工作薪資標準限制再予以檢討，並研議相

關配套措施及對外政策說明等。」 

復依院長於 3 月 15 日、5 月 16 日主持召開有關強化僑外生

留臺工作會議之結論分別略以：「請國發會儘速會商勞動部、內

政部等相關機關研議配額、評點及論述等事宜，並於 1 個月內提

出簡報」、「為期使 102 學年度僑外生得依『評點配額』機制申

請留臺工作，請國發會於 6 月中旬前完成修正及報院核定作

業」。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爰依據前揭裁示，完成「強

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行動計畫)。 

二、 推動背景  

我國人口結構在 101 年已面臨重要轉折點，「工作年齡人口

減少」、「高齡人口迅速增加」及「出生數減少」等人口結構變

遷問題將日趨嚴峻（如圖 1），對外又因國際人才競逐、國際化

就業環境不足等現況，我國亦面臨「人才外流」、「高出低進」

等人才問題。 

過去我國勞動政策以保障國人就業為前提，因此在留住僑外

生及延攬外籍人才政策上，採取高度管制政策，惟為因應當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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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結構性變遷，以及未來 15 歲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將以每年

約 10 萬人的速度減少，我國的人才政策必須以全新的思維來籌

謀如何填補此一勞動力缺口，亦即應從消極管制的立場轉為擇優

吸引與爭取外籍優秀人才的積極觀點。 

 

 

人才政策涵蓋育才、留才及攬才三大面向，育才是教育每一

個孩子成為人才，留才是留用我國培育的人才，攬才則是延攬我

國缺乏的人才。政府每年花費大量經費在培育人才上，理當設法

留用所培育的人才，以協助提升企業及我國競爭力；僑外生即是

我國培育的重要人才。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屬於留才政策

的一環，也是政府善用人力資源的做法。面對我國人才的高出低

進問題，如何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刻不容緩。 

 

 

圖 1我國總人口 (中推計) 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建會（已改制為國發會），中華民國 2012年至 2060年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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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評析  

我國每年招生許多外籍留學生或僑生來臺接受教育，這些學

生畢業後，因已取得我國高等教育文憑，不僅具備基礎的專業知

識技能，且對僑居國及我國社會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畢業後

如果能留臺工作，符合我國教育投資的效益，而且比初次來臺工

作的外國人更能適應臺灣的人文生活；此外，僑外生為熟悉新興

市場之風土民情、語言與市場的特殊人才，可協助企業開拓新興

市場，並營造我國大學畢業生國際化的工作環境，與我國一般大

學畢業生將有互補效果。 

適度鬆綁現行僑外生留臺工作限制，除可補充我國產業所需

技術人才、協助企業國際化之布局，對開創及帶動國人就業機會

亦有所助益。此外，留臺工作之僑外生可提高我國與其僑居國之

政經關係連結之效益，同時更有助於我經貿外交之拓展，為我國

經濟帶來新的活力，對我整體國家競爭力之提升有相當大的助

益。 

為留住來臺就學的優秀畢業僑外生，勞動部雖已自 101 年 6 

月 14 日起放寬僑外生大學畢業後繼續留臺工作門檻，大學應屆

畢業的僑生及外籍留學生可申請留在國內從事平均月薪為新臺

幣 37,619 元及以上的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不須具有 2 年工作

經驗。惟實際執行情形，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顯示，100、101

學年度之僑外（含港澳）畢業生人數，各為 4,358 人及 4,973 人，

留臺工作人數 2 年共計 1,274 人，比率僅 13.6％。 

參考星、日、韓、英、加等世界主要國家（如表 1），為競

逐人才，近年均陸續採行「評點、配額」制度，針對不同類型人

才，訂定學經歷、年齡、語言能力、聘僱薪資、特有專長及技術、

創新創業能力等多元之篩選機制，以遴選外國籍優秀人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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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配額」制度已是國際的趨勢。反觀我國現行留用僑外生之機制，

僅用單一薪資水準作為審查的依據，已無法因應不同業別需求及

產業環境變化，提供企業對特殊人才之需求。 

因此，本會檢視現行僑外生留臺相關規定，並參酌各國做法，

擬訂本行動計畫，期透過建立我國僑外生留臺工作之「評點配額」

機制，以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 

 

表 1 星、日、韓延攬外國籍人才之做法 

 
 
 
 

資料來源：本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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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 

一、配合國內經濟、產業發展需要，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 

二、建立「評點配額」機制，取代現行單一薪資限制，提供企業

一公開、透明、制度化之人才進用機制。 

三、滿足國內欠缺之各類型人才需求，提升企業競爭能力，為我

國帶來經濟活力、開發國際市場。 

參、 計畫架構與具體措施 

一、 計畫架構 

 

 

圖 2 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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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畢業之港澳生、僑生及外籍生若已符合滿 2 年工作經驗

及企業擬聘僱薪資達新臺幣 47,971 元之條件，可按照現行規定

留臺或回臺工作；對於無法達到上述兩條件者，則可由擬聘僱企

業代為向勞動部申請「評點配額」機制，經該部審查其學歷、工

作經驗、薪資水準、多國語言能力、他國成長經驗、企業所需特

殊專長，以及配合政府產業政策等多元審查依據，經審查通過者，

核發其留臺工作許可。 

留臺工作之僑外生，經合法工作居留連續滿 5 年，則可另行

依據相關資格限制，申請繼續留臺工作或永久居留、歸化或定居

等，成為我國未來之經濟移民。 

 

二、 具體措施 

（一）申請資格及期限 

1. 申請資格：已取得我國高等教育（大學或以上）學位之僑外

生（含港澳生），不限應屆畢業生。 

2. 申請期限：取得我國大學或以上高等教育學位後，於國內合

法停居留期間或在國外，均得依據勞動部之公告期間及配額，

透過擬聘僱之企業申請參與「評點配額」制度，留臺或回臺

工作。 

（二）留臺配額 

1. 僑外在臺新生人數推估（如表 2、圖 3） 

 

 

 

 



7 
 

表 2  僑外在臺新生人數推估 

 
 

 

圖 3僑外在臺新生人數推估圖 

 

2. 建議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數配額及比率（如表 3、圖 4） 

第 1年以 103年僑外生畢業人數之 37％，約 2,000人為配額；

後續再由權責部會勞動部會同教育部及本會等相關部會，參考實

施情形、各屆畢業人數、雇主需求人數、國內就業市場及經濟情

勢，滾動檢討，調整各年度配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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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議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數配額及比率 

 
 
 
 

 

 

圖 4 建議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數配額及比率圖 

（三）評點項目( 如表 4 ) 

1. 一般項目：學歷 (學、碩、博)、薪資、工作經驗 

2. 加分項目： 

(1) 具有企業所需各該職務之特殊專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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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我國語言能力 

(3) 具有多國語言能力、他國成長經驗 (有助開拓新興市場) 

(4) 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之企業受僱者 (如創新創業

政策、跨國企業營運總部、研發中心、卓越中堅企業、

重點輔導中堅企業、高附加價值產業、關鍵零組件產業

等) 

 

表 4 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配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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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部會分工 1  
 

工作項目 負責部會 

1.法規修正  

1.1 修正核發僑外生留臺工作許可相關法規命令 勞動部 

1.2 修正僑外生來臺就學相關法規命令 教育部、僑委會、陸委會 

1.3 修正僑外生來臺居留相關法規命令 內政部 

1.4 修正外籍生留臺工作後申請永久居留、歸化相關法規命

令 
內政部 

1.5 修正僑生、港澳生留臺工作後申請歸化、定居相關法規

命令 
內政部、陸委會、僑委會 

  2.政策宣導  

2.1 加強對政府機關、學校之宣導 勞動部、內政部、教育

部、陸委會、僑委會、外

交部、科技部 

2.2 加強對民眾與企業之宣導 國發會、勞動部 

2.3 加強對海外僑民、僑校、臺商企業及留臺畢業校友組織

宣導 
僑委會 

  3.建立「評點配額」及後續檢討機制  

3.1 建立僑外生留臺工作之「評點配額」機制 國發會 

3.2 建立僑外生留臺工作之「評點配額」滾動檢討機制 勞動部(國發會、僑委

會、教育部、陸委會、經

濟部、科技部) 

  4.核發僑外生留臺工作許可  

4.1 建立核發僑外生留臺工作許可行政作業及流程 勞動部 

4.2 建立核發僑外生評點配分項目之證明文件相關行政作

業及流程 
僑委會、教育部、陸委

會、經濟部、科技部、勞

動部、國發會 
 
 

 
                                                       
 



11 
 

伍、 預期效益  

一、近期內每年提供 2,000 名以上之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配額，滿

足企業特殊用人需求。 

二、建置篩選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之「評點」機制，有助我國未來

「經濟移民政策」之推動。 

三、留臺僑外生與我國高教畢業生有互補效果，開創就業機會，帶

動國際化。 

四、短期可增加我國生產及消費人口，提高政府稅收；長期可舒緩

我國人口結構少子女化、高齡化問題，增進我國人口成長。 

 

陸、 辦理期程與管考 

一、辦理期程：相關作業預定於本 (103) 年 6 月底前辦理完成，102 

學年度畢業僑外生即可適用。 

二、管考方式 

（一）初期相關建置作業辦理情形，由本會提報「行政院人才政

策會報」報告。 

（二）後續執行成果，由本會協調勞動部及相關部會提報「行政

院人才政策會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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